附件1
 
近海渔民减船转产补助标准表
	     分 档
 
 
补贴内容
	木质渔船
	钢制渔船
	补助
对象

	
	L＜12米
	12米≤L＜24米
	L≥24米
	L＜12米
	12米≤L＜24米
	L≥24米
	

	减船补助资金
	0.5万元/千瓦。
	减船转产的企业或渔民

	渔船拆解
（艘）
	——
	1.0
	1.5
	1.0
	2.0
	3.0
	渔业主管部门

	人工鱼礁改造（艘）
	——
	----
	----
	——
	4.0
	5.0
	

	拆船废料无害化处理（艘）
	0.5
	1.0
	1.0
	0.5
	1.0
	1.0
	

	渔具集中销毁（艘）
	0.5
	0.5
	0.5
	0.5
	0.5
	0.5
	

	就业培训补助（人）
	≤0.3
	


（注：表中无单位数字为补贴资金数，单位为万元；L代表船长



附件2
近海渔民减船转产项目申报表
	申请人基本信息
	船舶所有
人 名 称
	
	身份证号码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
	

	
	船舶所有
人 地 址
	

	
	法人代表
	
	联系电话
	

	减船渔船信息
	船  名
	
	渔船
编码
	

	
	船籍港
	
	船体
材质
	
	建造完工日    期
	

	
	船  长
	米
	型  宽
	米
	型  深
	米

	
	总吨位
	吨
	净吨位
	吨
	作业类型
	

	
	主  机
总功率
	千瓦
	是否老
旧渔船
	
	渔业捕捞许可证编号
	

	
	渔业船舶登记证书（所有权和国籍证书编号
	
	渔业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编号
	

	
	拆解、销毁、
处理证明编号
	
	灭失证明
编号
	

	 
船舶所有人申明
 
 
	我承诺：本人自愿参加近海渔民减船转产项目，所提供的信息和证明材料真实有效，如有虚假，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。
 
 
 
 
签字：       
年     月   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级渔业主管部门意见
	 
 
（单位公章）
 
 
 
 
 
[bookmark: _GoBack]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 年      月   日





附件3
减船通知书
 
（渔船所有人）: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2021—2025年近海渔船减船转产项目实施方案》有关规定，名下XXXXX号渔船已列入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年度渔民减船转产计划，请收到通知后尽快自行联系渔船定点拆解厂，实施渔船报废拆解。
 
 
XX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渔业主管部门（盖章）
XX年XX月XX日
